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5-057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89,128,3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7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5月29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4年2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229号《关于核准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格林美以非

公开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0,383,333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10.3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58,355,996.56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19,542,345.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38,813,651.56元。

以上非公开发行股份170,383,333股，已于2014年5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2015年4月17日，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以 2014年年末总股本923,840,1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27,715.205万股，转增后股本为120,099.2217万股。 

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配于2015年5月15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923,840,167股增至120,099.2217万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170,383,333股获得

转增股本后，增至221,498,333股。  

具体发行对象、限售股份持有人以及持股数量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1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32,370,000 2.69 

2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鑫龙50号

资产管理计划 
88,599,333 7.37 

3 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229,000 3.93 

4 
汇添富基金－上海银行－添富－天堂硅谷－

定增双喜盛世添富牛20号资产管理计划 
32,500,000 2.70 

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20,800,000 1.73 

合计 221,498,333 18.44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 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

有限公司承诺其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股上市之日起锁定期为36 个月，其

他 4 名参与认购的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其认购

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股上市之日起锁定期为12个月。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参与认购公司2014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其认购的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股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5月29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189,128,3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75%。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持股数量：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总股本

的比例（%） 

1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

海基金－鑫龙50号资产管

理计划 

88,599,333 88,599,333 7.37 

2 
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7,229,000 47,229,000 3.93 



 

 

3 

汇添富基金－上海银行－

添富－天堂硅谷－定增双

喜盛世添富牛20号资产管

理计划 

32,500,000 32,500,000 2.70 

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产品 
20,800,000 20,800,000 1.73 

合计 189,128,333 189,128,333 15.75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公司此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结论性

意见为：  

格林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数量及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格林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  

五、其他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

形，也不存在本公司对上述股东进行担保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